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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比 选 通 知
一、采购项目名称：聊城市水网体系功能提升领域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方案编制项目
二、采购项目内容
	序号
	服务内容
	供应商资格要求
	最高限价

	1
	聊城市水网体系功能提升

领域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方案

编制项目

	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2、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应的经营范围；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8万元


三、报名时间、地点及比选通知书的获取：

1、报名时间或文件领取时间：2025年11月17日8时30分至2025年11月21日17时30分。

报名地点：聊城市水利局7楼701室。
领取方式：聊城市水利局官网下载。
联系人：吴工 
联系电话:0635-8219018
四、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11月21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聊城市水利局7楼701室。                                                           

聊城市水利局
                                                2025年11月14日

第二部分  供应商须知

一、项目名称：聊城市水网体系功能提升领域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方案编制项目
二、采购项目内容及参数：

	序号
	服务内容
	最高限价

	1
	聊城市水网体系功能提升领域

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方案编制项目
	8万元（大写：捌万整）


三、项目说明

1、 本次比选报价为一次性报价；

2、 付款方式：根据实际签订的采购协议内容执行。
四、1、报价文件应由下列部分组成：

（1）报价一览表；

（2）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

（3）业绩证明文件；
（4）工作方案、项目组配备情况等。
2、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报价文件格式见附件

4、报价文件要求包括以下内容：

（1）报价方须按比选通知书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报价文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本项目报价为一次性报价且为最终报价；

（4）报价文件的组成必须符合比选通知书的要求；

（5）报价文件不得提供虚假或失实资料，所提供的技术指标与售后服务承诺须满足采购文件的要求。

（6）报价文件叁份。 

五、确定成交供应商标准

1、供应商对有关证件的真伪、有效性负相应法律责任。

2、采购人组织比选评审小组，采用综合评审法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在市水利局网站公示。采购人不向未成交的报价人解释未成交原因和退还其报价文件。

3、项目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不足三家的比选方式：

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为2家，从中择优，选出一家代理机构为确定成交供应商；

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为1家，可以直接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为0家，改变标的文件或直接指定或另行方式确定
4、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无效报价处理：

⑴ 不具备比选通知书中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⑵  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比选通知书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的。

第三部分  报价文件格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报 价 文 件
供应商：×（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我          （法定代表人名称）系                        （供应商全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             （被授权人名称和职务）为授权代表，全权处理聊城市水利局聊城市水网体系功能提升领域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方案编制项目比选活动的一切事宜。

该同志代表我单位全权处理本次比选活动中的一切事宜，由他签字或盖章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认可。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全称(公章)：

                                   授权委托日期：

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全权代表姓名：

职        务：

详细通讯地址：

邮  政 编 码：

传        真：

电        话：
附件2：

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                         

	序号
	项 目
	参与比选报价

	1
	聊城市水网体系功能提升领域城市更新工作推进方案编制项目
	大写：                 （人民币元）

小写：                 （人民币元）

（大写金额与小写金额不一致时，以大写金额为准）

	2
	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是否响应比价通知书要求）
	

	3
	其他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资格证明材料

（后附营业执照、业绩证明材料均需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评审办法
附件4：                      
	项目
	评分办法

	报价（20分）
	超出报价限价标准的无效；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为基准价其得分为30分，报价每高于基准价的1%减0.2分，低于基准价的1%减0.2分，不足1%时以内插法计算。

	工作方案（4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所提供的工作方案进行评审，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方案编制总体思路与逻辑结构；②服务质量保证措施；③服务工作计划等。一档得分31—40分，二档得分21—30分，三档得分20—25分。

	项目组配备情况（20分）
	项目组人员是指供应商为本项目服务拟选派的专职人员。要求人员配备齐全、专业合理、分工明确。该项内容由评审人员视情况酌情0-20打分。

	业绩（20分）
	2023年1月1日至今承担的完成的类似项目（以合同签订日期或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日期为准）。每个类似项目得5分，最高得20分。


备注：本标准仅对本项目有效。









